
苗栗縣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免變更使用 
執照辦法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 

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強化建築物使用管理行政效能及簡化民眾申請流程，使苗栗縣建

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免變更使用執照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法

制內容更為周延完臻，以提升行政效率及民眾合法申請意願，並兼顧公

共安全等行政目的為旨，爰修正本辦法第二條及其附表、第四條、第五

條內容，修正重點如下： 

一、 增訂建築物使用類組變更，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定。(修正

條文第二條) 

二、 現行附表修正為附表一，修正為住宅區之使用執照最後一次所登

載之 H2、G3、B2、G2、G1、F3、D5 類組，修正其得免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之面積，並依據內政部一百零七年一月五日內授營建管字

第一〇七〇八〇〇三一二號函、一百零二年五月二日內授營建管

字第一〇二〇八〇五〇〇八號函及苗栗縣政府一百零五年八月十

二日簽辦資料等，增列附表一使用不分區之使用執照最後一次登

載之 F1、D3 類組等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二條附

表一) 

三、 明確規範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構造、設施及設備變更項目得免

辦變更使用執照申請程序規定，以擴增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適用

範圍及樣態。(修正條文第二條附表二) 

四、 配合現行附表修正為附表一，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 配合現行附表修正為附表一，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五條) 

 


